
厦门市国家级高企认定/重新认定纸质申报材料清单

（2024年-新版）
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材料按顺序订书钉装订或胶装成册，可采用双面打印，提交正本1份（所附专项报告为原件，并加盖骑缝章）。封面应有企业名称、申报日期并加盖公章，认定机构填写“厦门市”。

二、申报材料清单
1、厦门市2024年国家级高企认定申请企业承诺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见申报通知附件5）
2、高企认定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原件并加盖骑缝章（须由有资质的高企认定中介机构出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名单可在市科技局官网（sti.xm.gov.cn）或市高新协会网站(www.xmhta.com)通知公告中查询）
3、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中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净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

注：国高申报系统须上传完整版年度审计报告
4、从市税务局系统打印的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

注：国高申报系统须上传完整版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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